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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96� � � � � �证券简称：辉丰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6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票质押及部分股票解除质押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

于

2014

年

3

月

4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仲汉根先生的函告

，

仲汉根先生因个人融资与中信

证券股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

《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

》，

将其持有的本

公司高管锁定股

2,200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8.98%

）

质押给中信证券

，

办理

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

。

本次业务已由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2

月

27

日办理了申报手续

。

本次交易的初始交易日为

2014

年

2

月

28

日

，

交易到

期日为

2015

年

2

月

28

日

。

另仲汉根先生于

2014

年

1

月

28

日质押给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

1,

600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6.53%

）

已于

2014

年

3

月

4

日解除质押

，

并办理了

相关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

截至目前

，

仲汉根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129,459,604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52.83%

。

本次质押及解除质押后其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合计为

5,100

万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20.81%

。

特此公告

。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3月 4日

证券代码：002463� � � � �证券简称：沪电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7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第三期搬迁补偿款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我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11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以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披露了

《

关于签订整体搬迁补偿协议的公告

》。

该整体搬迁补偿协议已经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并授

权公司董事会就搬迁补偿费的具体支付方案以及搬迁协议未尽事宜与江苏昆山

经济技术开发区

（

以下简称

"

开发区

"

）

规划建设局根据搬迁进度结合实际情况另

行协商

。

我公司最晚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将该地块交付给土地使用权受让人

，

搬迁补偿费用由开发区财政预算支付

。

2011

年

2

月

25

日

，

受开发区财政局的委托

，

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向我公司支付了

8,140

万元搬迁补偿款

，

详见我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1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的

《

收到第一期搬迁补偿款的公

告

》。

2014

年

1

月

16

日

，

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向我公司支付了

1,000

万元搬迁补偿款

，

详见我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18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

报

》

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的

《

收到第二期搬迁补偿款的公告

》。

2014

年

3

月

4

日

，

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向我公司支付了

700

万元搬迁补偿款

，

我公司累计已收到

9,840

万元搬迁补偿款

，

约占整体搬迁补

偿金额

81,414.62

万元的

12.09%

。

经初步测算

，

截止目前我公司累计收到的

9,840

万元搬迁补偿款对

2014

年度

利润影响为增加税前利润总额约

1,300

万元

。

该初步测算数据与最终实际数据可

能存在差异

，

已收到的搬迁补偿款对

2014

年度利润及未来年度利润的实际影响

要视搬迁用于恢复产能

、

资产重置及改造的新建资产具体购建时间及未来可使用

年限而确定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555� � � �证券简称:顺荣股份 公告编号:2014-019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

日分

别收到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安徽国富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富基金

”）

的股份减持告知函

、

上海瀚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瀚玥

投资

”）

的

《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国富基金及瀚玥投资因自身资产配置需求减

持了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

。

国富基金本次减持前持有公司股份

８．２１％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

日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份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９％

。

瀚玥投资本次减持前持有公司股份

５．２２％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

日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减持公司股份

３１０

，

０００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２３％

，

本次减持后瀚玥投资持有公司

６

，

６９０

，

０００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９％

，

已不在

是公司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

。

根据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和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

的有关规定

，

国富基金和瀚玥投资作为本次减持的信息披露义务人

，

特委托

公司发布减持公告

，

同时瀚玥投资编制的

《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见同日的公告

文件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

、

股东减持情况

（

一

）

国富基金减持情况如下

：

１

、

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国富基金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

日

４１．６６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９％

合计

－ －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９％

２

、

本次减持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国富基金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２１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７２％

（

二

）

瀚玥投资减持情况如下

：

１

、

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瀚玥投资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

日

４３．１２１ ３１０

，

０００ ０．２３％

合计

－ － ３１０

，

０００ ０．２３％

２

、

本次减持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瀚玥投资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２２ ６

，

６９０

，

０００ ４．９９％

二

、

其他相关说明

１

、

国富基金和瀚玥投资本次减持未违反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

指导意见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２

、

本次减持的股东非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３

、

本次减持后

，

瀚玥投资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９％

，

不再

为公司持股

５％

的股东

，

特编制

《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详见同日披露文件

。

国富

基金持有本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７２％

，

仍为公司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

。

三

、

备查文件

１

、

股份减持告知函

２

、

上海瀚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3月 4日

证券代码：002639� � � � �证券简称：雪人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17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其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重要提示

1

、

本次会议没有增加

、

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2

、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

二

、

会议召开情况

1

、

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2014

年

3

月

4

日

（

星期二

）

上午

9: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

2014

年

3

月

3

日

-3

月

4

日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3

月

4

日

上午

9:30-11:30

，

下午

1:00-3: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3

月

3

日下午

3:00

到

2014

年

3

月

4

日下午

3:00

的任意时间

。

2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福建省福州长乐市闽江口工业区洞山西路本公司会议室

。

3

、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5

、

会议主持人

：

董事长林汝捷先生主持

6

、

股权登记日

：

2014

年

2

月

26

日

三

、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

（

包括出席现场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的股东

）

共

15

人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79,447,499

股

，

占总股本的

49.6547%

。

其中

：

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9

人

，

代表股份

79,212,200

股

，

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49.5076 %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6

人

，

代表股份

235,299

股

，

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0.1471%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和高管出席本次会议

，

公司聘请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

四

、

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1

、

审议

《

关于修改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为

：

赞成

79,443,499

股

，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950%

；

反对

4,000

股

，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50%

；

弃权

0

股

。

议案获得通过

。

2

、

审议

《

关于修改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为

：

赞成

79,346,699

股

，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8731%

；

反对

4,000

股

，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50%

；

弃权

96,800

股

，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

0.1218%

。

议案获得通过

。

3

、

审议

《

关于建立

＜

监事会现场工作制度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为

：

赞成

79,346,699

股

，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8731%

；

反对

4,000

股

，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50%

；

弃权

96,800

股

，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

0.1218%

。

议案获得通过

。

4

、

审议

《

关于修改

<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为

：

赞成

79,346,699

股

，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8731%

；

反对

4,000

股

，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50%

；

弃权

96,800

股

，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

0.1218%

。

议案获得通过

。

5

、

审议

《

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表决结果为

：

赞成

79,346,699

股

，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8731%

；

反对

4,000

股

，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50%

；

弃权

96,800

股

，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

0.1218%

。

议案获得通过

。

6

、

审议

《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

表决结果为

：

赞成

79,346,699

股

，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8731%

；

反对

4,000

股

，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50%

；

弃权

96,800

股

，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

0.1218%

。

议案获得通过

。

五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王维律师

、

徐丙坚律师予以见证

，

并出具了

《

法律意见书

》。

该所律师认为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

、

规范性文

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

本次会议的表

决程序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六

、

备查文件

1

、《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

《

关于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三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336� � � � �证券简称:人人乐 公告编号:2014-007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

日

，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

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在公司二楼第一会议室召开

。

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各位董事

。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

，

公司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法律

、

法规

、

规章及公司

《

章

程

》

的相关规定

。

会议由董事长何金明召集并主持

，

与会董事以投票方式逐项表决了

如下议案

：

一

、

以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表决通过了

《

关于调整公司内部组织架构的

议案

》。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和发展战略的需求调整现行的组织架构

，

调整后的内部组织架构为

：

二

、

以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表决通过了

《

关于对公司

＜

章程

＞

进行修订的

议案

》。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公司对

《

章程

》

中第二章第十二条的经营范围进行修改

，

增加

“

企业管理咨询

（

以登记机关核定的为准

）”

经营范围

。

修订后的

《

章程

》

全文详见巨潮

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三

、

以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表决通过了

《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议案

》。

董事会经审议认为

：

公司以西安和平村店

、

洪庆广场店

、

世纪大道店等

３

家门店

来对应替代陕西地区西安龙首店

、

济源恒泰商业广场店

、

汉中虎头桥店等

３

家超市发

展项目

，

没有改变募集资金的实际用途

，

有利于推进募集资金项目实施进度

，

符合公

司发展战略

，

同意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

。

详见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

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５

日披露的

《

人人乐

：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４－００９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５

日披露的

《

人人乐

：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

公司保荐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此项议案发表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

核查

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５

日披露的

《

安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四

、

以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表决通过了

《

关于终止部分超募资金门店投

资项目的议案

》。

董事会经审议认为

：

本次终止四川成都万科金色海蓉项目

、

湘潭建鑫广场项目

、

永州中联国际项目等三个超募资金门店投资项目

，

有利于提高超募资金使用效率

，

不

会影响公司新店拓展和其他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不

利影响

，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

具体内容详见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５

日披露的

《

人人乐

：

关于终止

部分超募资金门店投资项目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４－０１０

）。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５

日披露的

《

人人乐

：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

公司保荐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议案发表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

核查意

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５

日披露的

《

安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终止部分超募资金门店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

五

、

以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表决通过了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深圳市南山区前海路心语家园裙

楼公司一楼多功能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７

日

。

具体内容详见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

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５

日披露的

《

人人乐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４－０１１

）。

特此公告

。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336� � � �证券简称:人人乐 公告编号:2014-008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

日

，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

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在公司二楼第一会议室召开

。

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各位监事

。

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人

，

实际出席监事

３

人

。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法律

、

法规

、

规章及公司

《

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彭

鹿凡先生召集并主持

，

与会监事以投票方式逐项表决了如下议案

：

一

、

以

３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表决通过了

《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门店投

资项目的议案

》。

监事会经审议认为

：

公司以西安和平村店

、

洪庆广场店

、

世纪大道店等三家门店

来替代西安龙首店

、

济源恒泰商业广场店

、

汉中虎头桥店等三家超市发展项目

，

没有

改变募集资金的实际用途

，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

，

符合战略发展需要

，

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

因此

，

监事会同意本次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变更事项

。

具体内容详见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

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５

日披露的

《

人人乐

：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４－００９

）。

此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以

３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表决通过了

《

关于终止部分超募资金门店投

资项目的议案

》。

监事会经审议认为

：

本次终止四川成都万科金色海蓉项目

、

湘潭建鑫广场项目

、

永州中联国际项目等三个超募资金门店投资项目

，

有利于提高超募资金使用效率

，

不

会影响公司新店拓展和其他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不

利影响

，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

监事会同意本次终止部分超募资金门店投资项目事

项

。

具体内容详见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５

日披露的

《

人人乐

：

关于终止部分超募资金门店投资项目

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４－０１０

）。

特此公告

。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336� � � � �证券简称:人人乐 公告编号:2014—009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提升公司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决定将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

中披露的陕

西地区西安龙首店

、

济源恒泰商业广场店

、

汉中虎头桥店等

３

家超市发展项目用西安

和平村店

、

洪庆广场店

、

世纪大道店等

３

家门店替代

。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事项已经由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审议通过

，

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

、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

１

）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

２００９

］

１４１１

号

”

文核准

，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４

日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

，

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２６．９８

元

，

扣除

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２５７

，

４１８．４５

万元

，

其中超募资金

１０５

，

１７８．４５

万

元

。

上述款项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７

日全部到位

，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

根据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

披露的用途

，

上述募集资金将分别投

向

“

６８

家连锁超市发展项目

、

新建配送中心项目

、

物业产权购置项目

”。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

万元

）

备案号

１

广东地区

２１

家连锁超市发展项目

３６

，

４７６ ０８０３００６５００２９００２

２

陕西地区

１７

家连锁超市发展项目

３１

，

５７４

陕发改经贸

［

２００８

］

７０７

号

３

四川地区

１２

家连锁超市发展项目

１９

，

４８４

川投资备

［

５１０００００８０５２２１

］

０６７８

号

４

广西地区

８

家连锁超市发展项目

１２

，

０２４

桂发改备案字

［

２００８

］

１６

号

５

天津市

６

家连锁超市发展项目

１１

，

４６５

《

关于同意天津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在天津新开

设

６

家超市的函

》

６

湖南地区

４

家连锁超市发展项目

８

，

５８４

湘发改财贸

［

２００８

］

５８７

号

７

广州新建配送中心项目

１８

，

５０５ ０８０１００５８９０２９００７

８

西安赛高店物业产权购置项目

１４

，

１２８

陕发改经贸

［

２００８

］

７０７

号

小计

１５２

，

２４０

（

２

）

变更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本次公司拟将陕西地区西安龙首店

、

济源恒泰商业广场店

、

汉中虎头桥店等

３

家

超市发展项目对应用西安和平村店

、

洪庆广场店

、

世纪大道店等

３

家门店替代

。

本次

变更导致连锁超市发展项目拟投资面积较原计划增加

８

，

３３０．２５

平方米

，

投资规模较

原计划增加

３

，

８１８．３４

万元

。

本次更改项目投资额相比原项目投资额增加的部分由公

司以自有资金解决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

《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

项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二

、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

一

）

原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变更所涉及的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详见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

股说明书

》

第

１－１－３０１

页至

３０２

页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议案

》，

将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

第

１－１－３０２

页列明的第

３８

店西安

盐东店

，

以济源恒泰商业广场店替代

。

原募投项目情况如下

：

区域 门店 地址

面积

（

平方米

）

拟投资额

（

万元

）

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

万元

）

项目进度

陕西地

区

西安龙首店 西安龙首路西段

６６

号

９

，

３４０．００ １

，

６４４．００ ０

已解约

济源 恒 泰 商

业 广 场 店

（

注

１

）

济源天坛 路肿瘤医 院南

侧

５３

号的房产

１３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４３０．００ ０

已解约

汉中 虎 头 桥

店

（

注

２

）

汉中虎头桥广场

１０

，

７７５．００ １

，

８９６．００ ０

已解约

合计

３３

，

１１５．００ ４

，

９７０．００ ０

注

１

：

项目面积和拟投资额是指替代前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

第

１－１－

３０２

页列明的第

３８

店西安盐东店的面积和拟投资额

。

注

２

：

汉中虎头桥店在新店开业筹备过程中因物业方解约

，

造成项目无法继续实

施

，

物业方对公司前期投入的装修和开办费用等给予了赔偿

，

筹备期间累计投入的募

集资金

９

，

６７５

，

３９９．３８

元已全额转回募集资金专户

。

（

二

）

终止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需变更的西安龙首店

、

济源恒泰商业广场店

、

汉中虎头桥店等

３

家募集资金超市

发展项目的租赁合同均已解除

，

为避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

，

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

，

公司决定以西安和平村店

、

洪庆广场店

、

世纪大道店

３

家超市项目替代

上述

３

家超市发展项目

。

三

、

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说明

（

一

）

新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本次变更陕西地区

３

家募集资金超市发展项目实行同一地区门店替代

，

具体替

代方案为

：

１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

第

１－１－３０１

页列明的第

３０

店西安龙首店

，

超

市面积

９

，

３４０

平方米

，

拟投资额为

１

，

６４４

万元

，

现以西安和平村店替代

。

和平村店位于西安市天台大道与红光路十字西南角

，

租赁面积

１５

，

８１９

平方米

，

租赁期限二十年

。

由于租赁房产面积扩大

，

拟投资额增加至

３

，

７９６．５６

万元

，

超出原募

集资金使用计划

２

，

１５２．５６

万元

，

超出部分将使用自有资金解决

。

和平村店的开业时间初步拟定在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议案

》，

将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

第

１－１－３０２

页列明的第

３８

店西

安盐东店

，

以济源恒泰商业广场店替代

。

济源恒泰商业广场店拟替代的西安盐东店

，

超市面积

１３

，

０００

平方米

，

拟投资额为

１

，

４３０

万元

，

现因济源恒泰商业广场店已解约

，

不能继续实施原来的门店替代方案

，

故现以洪庆广场店替代

。

洪庆广场店位于西安市灞桥区田洪正街

８００

号

，

租赁面积

１０

，

５４０．２５

平方米

，

租

赁期限二十年

，

拟投资额增加至

２

，

４８７．５０

万元

，

超出原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１

，

０５７．５０

万元

，

超出部分将使用自有资金解决

。

洪庆广场店的开业时间初步拟定在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

３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

第

１－１－３０１

页列明的第

３１

店汉中虎头桥店

，

超市面积

１０

，

７７５

平方米

，

拟投资额为

１

，

８９６

万元

，

现以世纪大道店替代

。

世纪大道店位于咸阳世纪大道中段

，

租赁面积

１５

，

０８６

平方米

，

租赁期限二十年

。

由于租赁房产面积扩大

，

拟投资额增加至

２

，

５０４．２８

万元

，

超出原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６０８．２８

万元

，

超出部分将使用自有资金解决

。

世纪大道店的开业时间初步拟定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

（

二

）

项目可行性及财务分析

１

、

位于陕西地区的和平村店连锁超市发展项目

：

（

１

）

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目前

，

公司在西安市开业的大型综合零售超市遍布于西安市各区商业中心和主

要居民区

，

该项目的实施

，

将进一步巩固西安市的市场地位

，

提升竞争实力

。

（

２

）

项目投资估算

本项目建设期投资总额为

３

，

７９６．５６

万元

。

（

３

）

项目实施的可行性与效益性分析

经测算

，

项目培育期结束后正常经营期间年可新增销售收入

１．３４

亿元

，

年销售

税金及附加

１０３

万元

，

年新增利润

６８７

万元

。

项目建成后

，

项目全部投资内部收益率

（

所得税后

）

为

１０．１６％

，

财务净现值

（

所得税后

）

为

４４９

万元

，

全部投资回收期为

５．７５

年

（

税后含建设期

）。

项目正常经营期间年利润总额

６８７

万元

，

以经营能力利用率表示

的盈亏平衡点为

７３％

，

敏感性分析表明项目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

。

从财务计算结果分析

，

该项目是可行的

。

（

４

）

本项目不涉及关联交易

。

２

、

位于陕西地区的洪庆广场店连锁超市发展项目

：

（

１

）

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目前

，

公司在西安市开业的大型综合零售超市遍布于西安市各区商业中心和主

要居民区

，

该项目的实施

，

将进一步巩固西安市的市场地位

，

提升竞争实力

。

（

２

）

项目投资估算

本项目建设期投资总额为

２

，

４８７．５０

万元

。

（

３

）

项目实施的可行性与效益性分析

经测算

，

项目培育期结束后正常经营期间年可新增销售收入

０．８９

亿元

，

年销售

税金及附加

６８

万元

，

年新增利润

４７２

万元

。

项目建成后

，

项目全部投资内部收益率

（

所得税后

）

为

１１．１２％

，

财务净现值

（

所得税后

）

为

４０７

万元

，

全部投资回收期为

５．６５

年

（

税后含建设期

）。

项目正常经营期间年利润总额

４７２

万元

，

以经营能力利用率表示

的盈亏平衡点为

７２％

，

敏感性分析表明项目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

。

从财务计算结果分析

，

该项目是可行的

。

（

４

）

本项目不涉及关联交易

。

３

、

位于陕西地区的世纪大道店连锁超市发展项目

：

（

１

）

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目前

，

公司在西安市开业的大型综合零售超市遍布于西安市各区商业中心和主

要居民区

，

该项目的实施

，

将进一步巩固西安市的市场地位

，

提升竞争实力

。

（

２

）

项目投资估算

本项目建设期投资总额为

２

，

５０４．２８

万元

。

（

３

）

项目实施的可行性与效益性分析

经测算

，

项目培育期结束后正常经营期间年可新增销售收入

１．２１

亿元

，

年销售

税金及附加

９２

万元

，

年新增利润

５８１

万元

。

项目建成后

，

项目全部投资内部收益率

（

所得税后

）

为

１６．２９％

，

财务净现值

（

所得税后

）

为

１

，

０３５

万元

，

全部投资回收期为

４．８０

年

（

税后含建设期

）。

项目正常经营期间年利润总额

５８１

万元

，

以经营能力利用率

表示的盈亏平衡点为

７４％

，

敏感性分析表明项目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

。

从财务计算结果分析

，

该项目是可行的

。

（

４

）

本项目不涉及关联交易

。

四

、

独立董事

、

监事会

、

保荐机构对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

一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审议认为

：

公司以西安和平村店

、

洪庆广场店

、

世纪大道店等三

家门店来替代西安龙首店

、

济源恒泰商业广场店

、

汉中虎头桥店等三家超市发展项

目

，

没有改变募集资金的实际用途

，

有利于推进募集资金项目实施进度

，

符合公司的

发展战略

。

变更募集资金项目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符合公司全体股

东的利益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因此

，

我们同意本

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事项

。

（

二

）

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经审议认为

：

公司以西安和平村店

、

洪庆广场店

、

世纪大道店等

３

家

门店来替代西安龙首店

、

济源恒泰商业广场店

、

汉中虎头桥店等

３

家超市发展项目

，

没有改变募集资金的实际用途

，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

，

符合战略发展需要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

因此

，

我们同意本次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变更事项

。

（

三

）

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

，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

，

监事会

、

全体独立董事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

安信证券认为

：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未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实施内容

，

变更后的项目仍为公司主业

；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但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

五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

２

、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

３

、

经签字的独立董事的意见

；

４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

特此公告

。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三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336� � � � �证券简称:人人乐 公告编号:2014-010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部分超募资金门店投资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前期计划使用超募资金投

资的门店项目中由于部分项目租赁合同已解约或无法继续履行

，

为提高超募资金使

用效率

，

经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审议通过

，

现决定终止成都万科金色海蓉项目等三个

超募资金门店投资项目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

、

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０９

］

１４１１

号文核准

，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４

日获准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

，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６．９８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２６９

，

８００

万元

，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１２

，

３８１．５５

万元后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２５７

，

４１８．４５

万元

，

其中超募资金

１０５

，

１７８．４５

万元

。

上述款

项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７

日全部到位

，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

截至本次公告前

，

公司已计划安排使用超募资金

１１５

，

８８６．８５

万元

（

含超募资金

利息

１０

，

７０８．４０

万元

）。

二

、

本次终止的部分超募资金门店投资项目情况

１

、

终止项目

：

地区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租赁面积

（

㎡

）

计划投资额

（

万元

）

实际使用超募资

金

（

万元

）

原计划开业时间

四川地

区

１

万科金色海蓉

项目

成都市武侯区高攀路

２０

号

９

，

７２３ １

，

５４６．００ ０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湖南地

区

２

湘潭建鑫广场

项目

湘潭市河东大道与双

拥路交汇处东南角

１１

，

６００ １

，

７５１．６０ ０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永州中联国际

项目

永州市零陵中路

８６８

号

１１

，

０００ １

，

６６１．００ ０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合计

３２

，

３２３ ４

，

９５８．６０ ０

注

：

项目

１

的情况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披露的

《

人人乐

：

关于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新设

５

家门店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２－０４４

）；

项目

２－３

的情况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披露的

《

人人乐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新设

７

家门店的公告

》（

公告编

号

：

２０１２－００９

）。

２

、

终止原因

：

本次终止

３

个超募资金门店投资项目的原因为物业方未能按合同约定交付房

产

，

导致租赁合同解除或无法继续履行

。

３

、

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终止

３

个超募资金门店投资项目

，

不影响公司新店拓展和其他超募资金投

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有利于提高超募资金使用效率

，

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和

重大损失

。

三

、

超募资金使用安排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

１０５

，

１７８．４５

万元

，

前期已计划安排使用超募资

金

１１５

，

８８６．８５

万元

（

含超募资金利息

１０

，

７０８．４０

万元

），

本次终止

３

个超募资金门店

投资项目后

，

剩余可使用超募资金

４

，

９５８．６０

万元

（

不含利息

），

公司将根据发展规划

及实际经营需求

，

妥善安排其余超募资金具体使用计划

。

公司实际使用超募资金前

，

将履行相应的董事会

、

监事会

、

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

并及时披露

。

四

、

董事会审议程序及表决结果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

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终止部分超募资金门店投资项目的议案

》，

同意终止上述超募资

金门店投资项目

。

详见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５

日披露的

《

人人乐

：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４－００７

）。

五

、

监事会意见

对终止部分超募资金门店投资项目公司监事会经审议认为

：

本次终止四川成都

万科金色海蓉项目

、

湘潭建鑫广场项目

、

永州中联国际项目等三个超募资金门店投资

项目

，

有利于提高超募资金使用效率

，

不会影响公司新店拓展和其他超募资金投资项

目的正常进行

，

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

同意本次终止

部分超募资金门店投资项目事项

。

该意见详见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日

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５

日披露的

《

人人乐

：

第三

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４－００８

）。

六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终止部分超募资金门店投资项目发表意见认为

：

本次终止四川

成都万科金色海蓉项目

、

湘潭建鑫广场项目

、

永州中联国际项目等三个超募资金门店

投资项目

，

不影响公司新店拓展和其他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有利于提高超

募资金使用效率

，

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

董事会在审

议该议案时

，

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同意公司本次终止部分超募资金投

资项目

。

该独立董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５

日披露的

《

人人乐

：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七

、

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后认为

：

１

、

公司本次终止部分超募资金门店投资项目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

，

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

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

募集资金使用

》

等相关规定

。

２

、

公司本次终止部分超募资金门店投资项目系公司根据部分门店实际情况做出

的谨慎决定

，

有利于提高超募资金的使用效率

，

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

实施

，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保荐人对公司本次终止部分超募资金门店投资项目无异议

。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５

日

披露的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终止部分超募资金门店投资项目的核查意

见

》。

八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

２

、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

３

、

经签字的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

４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终止部分超募集资金门店投资项目的核查意

见

。

特此公告

。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三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336� � � � �证券简称:人人乐 公告编号:2014-011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决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１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

股东大会届次

：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２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３

、

会议召开合法合规性

：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４

、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１

日

（

星期五

）

上午

９

：

３０

。

５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表决

。

６

、

出席对象

：

（

１

）

截止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７

日

（

星期一

）

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股东可以以书

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

３

）

公司聘请承担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工作的律师及其他有关人员

。

７

、

会议召开地点

：

深圳市南山区前海路心语家园裙楼公司一楼多功能会议室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审议

《

关于对公司

＜

章程

＞

进行修订的议案

》

２

、

审议

《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

上述议案详见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５

日披露的

《

人人乐

：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４－００７

）、《

人人乐

：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公告编

号

：

２０１４－００８

）、《

人人乐

：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４－

００９

）。

三

、

会议登记方法

１

、

登记方式

：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

法定代表人出

席会议的

，

应出示股东账户卡

、

加盖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

能证明其具有法定

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本人的身份证进行登记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

出示法人股东的股东账户卡

、

加盖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

法定代表人出具的书

面授权委托书和本人的身份证进行登记

。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受委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须

持出席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股东授权委托书

”

见附件一

、“

股东登记表

”

见

附件二

）

２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０

日

，

每个工作日的上午

９

：

００－

１２

：

００

，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３

、

登记地点

：

深圳市南山区前海路心语家园裙楼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４

、

注意事项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

请于会前半小时携带相关证件原

件

，

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

四

、

股东大会联系方式

１

、

联系地址

：

深圳市南山区前海路心语家园裙楼二层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邮政编

码

：

５１８０５２

；

２

、

联系人

：

何宏斌 石勇

３

、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６０５８１４１

４

、

联系传真

：

０７５５－２６０９３５６０

五

、

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

与会股东食宿

、

交通费自理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

２

、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

特此通知

。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三月五日

证券代码：601369� � � � � �证券简称：陕鼓动力 公告编号：临 2014-016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征求投资者意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

--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

上海证

券交易所

《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

》

以及

《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

相关规定和要求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相关内容于

2014

年

2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进行了披露

，

并将于

2014

年

3

月

21

日召开的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此项议案

。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和交流

，

充分听取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

的意见和诉求

，

增强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决策的透明度

，

保护广大投资者尤其是

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

公司决定于

2014

年

3

月

5

日至

2014

年

3

月

7

日公开征求

广大投资者对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意见

。

在意见征求期内

，

投资者可以通过本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公司证券

投资部邮箱

、

联系电话及传真参加本次意见征求活动并反馈意见

。

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http://irm.p5w.net/ssgs/S601369/

公司证券投资部邮箱

：

601369@shaangu.com

联系电话

：

029-81871035

传真

：

029-81871038

联系人

：

刘红卫

公司将就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与广大投资者充分交流

，

认真听取投资

者意见

，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

特此公告

。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223� � � � �证券简称：鱼跃医疗 公告编号：2014-007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筹划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控股股东江苏鱼跃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鱼跃科技

"

）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

本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2

月

12

日开市起停牌

。

2014

年

3

月

3

日

，

鱼跃科技书面通知本公司

，

鱼跃科技获悉北京医药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北药集团

"

）

拟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协议转让华润万东医

疗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润万东

"

）

111,501,000

股股份

，

同时

，

中国华润总公

司下属的华润医药投资有限公司拟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上海医疗

器械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上械集团

"

）

100%

股权

。

鱼跃科技书面通知本公司

，

鱼跃科技拟作为意向受让方同时受让华润万东

111,501,000

股股份

（

占华润万东总股

本的

51.51%

）

及上械集团

100%

的股权

。

如鱼跃科技成功收购华润万东

111,501,000

股股份以及上械集团

100%

的股权

，

鱼跃科技将控股华润万东和上械集团

。

华润万东

、

上械集团及本公司在业务上存在一

定的互补和相关性

，

根据鱼跃科技通知

，

如其完成前述收购

，

可能会对前述三家公司

的业务进行重组

，

对可能存在竞争业务进行调整

。

有关华润万东和上械集团的股份

（

股权

）

转让系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进

行

，

鱼跃科技最终完成对华润万东

111,501,000

股股份以及上械集团

100%

股权的竞

购存在不确定性

。

同时

，

根据

《

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

》（

国务

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9

号

）

的规定

，

华润万东

111,501,000

股股份转让须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后才能组织实施

，

该等批准的取得亦存在不确定性

。

另外

，

如鱼跃科技对华润万东

、

上械集团及本公司

业务之间的业务重组和调整仍需经本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该等事项亦

存在不确定性

。

截止目前

，

鱼跃科技筹划前述重大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

为了维护广大投资者的

利益

，

避免对本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有关规

定

，

经本公司申请

，

本公司股票将自

2014

年

3

月

5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

待相关事项确

定后复牌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依据事项进展情况及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3月 4日


